
～推廣教育班次報名注意事項～

一、招生班別、對象、名額

1.班別：華語師資〈非學分〉班

    2.對象：校內外大學四年級或大學畢業，有志成為優秀華語文教師者。

    3.名額：每班招收 40人（依報名順序優先錄取）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現場及網路報名。

三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98年 4月 01日或額滿止。

1.報名地址：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

2.現場收件處：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林森校區(600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號)

3.報 名 費：300元（舊生免）。

4.收費標準：18,000〈90小時〉

5.報名人數未達 20人，本校得不開班，所繳費用悉數退還。

四、應備資料：請備齊下列資料至收件處報名：

1.報名表 (上網下載)。

2.學歷證件影本乙份。

3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請分別黏貼於報名表背面。(登載資料與學歷證件不

符者，恕不予受理。)

5.最近二寸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1張，請於背面書寫姓名後，依報名表所示，自

行貼妥及浮貼於表上指定位置。

6.現場報名者，審查資格無誤並繳交費用，其報名手續才完成。

※若資料不齊全者，不予審查；且所繳文件概不退還及不退報名費。

五、開課通知：

1.除各班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各班次資格審查核符，以報名及繳費先後依序

錄取至額滿為止。

2.本班次是否開班，至遲於開班前二日在本部網站公布，另以 E-Mail或電話通

知。

六、修業規定與證明：

1.修業期滿，且結業測驗及教學演示成績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結業證明書(中英

文版)。

2.本班每堂登記出缺席狀況，學員缺課總時數若達(含)十二節課以上者，則不

發給結業證明書。

七、開課日期、上課地點與報到：

1.本班之正式開課日期、上課地點，請參考本班簡介，如有更動，另行通知。

2.學員請於各班開班當日，上課前提前 20分鐘，攜帶學歷證件正本親至各班上

課地點辦理報到及領取學員證，隨後正式上課。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1.學員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，如有不實或偽造，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，本校即

取消修讀資格，並不發給任何修課有關證明暨退還繳交費用。



2.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除因人數不足開課不成者外，因故退學者，依教育部

所定下列標準退費：(1)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

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。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

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

不予退還。(2)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

3.為增進連繫與互動效率，本班次各項資訊發布皆以在本部網站公布或 E-mail

通知為主，各學員有義務提供個人通訊用 E-mail，並主動經常上網瀏覽，以

掌握即時資訊。

4.本班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理，學員必須遵守本校規定，

如有違反依本校規定處理。

九、特別約定事項：本班課程規劃如因師資因素而有調整之必要時，本校得視需要

彈性調整之。

十、本簡章即日起在本部網站下載。

洽詢電話：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組（05）2732405鄭小姐。



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〈非〉學分班學員報名表

編號：

班別名稱
98年度第1期

華語師資班
入學時間 年 月

姓 名
身 份 證
字 號

出 生 地
省 (市 ) 縣

(市)
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服務單位 職 稱

電 話 (O)                  (H)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照 片(1)

通 訊 處 □□□

姓 名 性別 與學生關係緊 急

聯 絡 人 電 話 (O)        (H)               (手機)

e-mail @ ※此為主要通訊方式，必填※

畢(肄)業

學 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科系)

本人退費

帳 號
銀行 分行 匯入帳號： - - -

本次課程

資訊來源

□報章雜誌廣告□親朋介紹□收(看)到簡章□公司推派□廣播電台宣傳□主動洽詢

□本部主動告知□網路資訊□電子郵件□車廂廣告□其他

報名方式 □網路 □通信 □現場 備 註

班別

代碼

學員免填

報名日期： 年 月 日

報名審核

1.□繳費入帳日期    2.□相片 2張   3.□學歷證明暨其他規定表件

4.□各欄基本資料齊備暨核符

聯絡備忘

銷帳號碼：

費用合計： 元 □報名費： 元 □雜費： 元

□學分費： 元×____學分＝ ________元

備 註：

承辦人：



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學員身分證影本粘貼處

報名班別名稱：

身分證影印本：

正面黏貼處

反面黏貼處


